
　　　　　

第 ３６ 卷　 第 １ 期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１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Ｍａｒ． ２０２５


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
功能承载差异及渐进并轨发展

林福辰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０７）

　 　 摘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颁布生效致使调解近年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目前虽已签署公约，但司

法确认作为中国商事调解协议的现行执行机制，其规则与公约在适用范围与审查方式等方面尚存在诸多差异。 鉴

于中国调解具有鲜明的司法驱动色彩，审查监管压力后置，国内调解既有执行机制具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短期恐

难适配公约的要求。 因此，中国应首先采用“双轨制”的模式，针对国际商事调解构建独立的执行机制，待调解产业

成熟后再考虑国内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国际的统合并轨。 在这一过程中，可借助自贸区法院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

等平台先行先试，推动调解的市场化改革，孕育现代调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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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的争议解决方式因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近年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为
解决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性问题，逐步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规范，《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

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应运而生。① 毋庸置疑，公约的生效以及公约缔约国数量的增加将使

得国际商事调解的运用更为普遍，②中国亟需探讨国内现行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公约的规则异同以及并轨

可能。 目前，国际法领域的既有研究多关注《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调解立法的差异，对二者背后的理念

文化与实践语境缺乏关注。③ 民诉法学者则多局限在国内民事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背景下分析司法确认程序

的现实运行与程序再造，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商事调解规范在国际多边层面的最新发展及其指导价值。④ 有

鉴于此，笔者尝试弥补前述研究视角的局限，结合国际条约新发展与国内现实实践，提出中国商事调解协议

执行机制的完善进路。

一、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演进历程

近年来，各国都认识到调解在避免纠纷的扩大化、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商业关系、节省国家司法资源等方

面的比较优势，并成为各国偏爱和推动的争议解决办法。⑤ 但与诉讼、仲裁不同，商事主体调解成功换来的

只是与导致争议的基础合同一样难以执行的第二份合同，缺乏从债权请求权向强制执行力的转化。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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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调解公约》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７ 日开放签署，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正式生效。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Ｔｒｅｉｃｈｌ，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１：４０９，ｐ．４１３（２０２０） ．
参见孙南翔：《〈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中国的批准与实施》，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６⁃１７３ 页；蔡伟：《〈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困

境和应对》，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３⁃２０８ 页。
参见刘加良：《司法确认程序的功能诠释》，载《政法论丛》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６０⁃７１ 页；刘敏：《论优化司法确认程序》，载《当代法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７３⁃８２ 页。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 ／ ／ ｕｎｄｏｃ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Ａ ／ ＣＮ．９ ／ ＷＧ． ＩＩ ／ ＷＰ．

２０３．



１０４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６ 卷

成为左右当事人是否会花费时间和资源进行调解的一大关键性因素。① 对此，国际多边层面与中国国内层

面围绕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分别开展了积极探索。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应运而生

为鼓励和引导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简称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分别出台了《调解规则》（１９８０ 年）和《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２００２
年）。 然而，上述规则并未破除调解协议跨境执行的机制障碍。 调解虽然成本更低、更为灵活，且更利于维

护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调解协议欠缺可执行性的问题饱受诟病。 在过去，当事人欲获得国际商事调解

协议的可执行性，只能通过法院或仲裁程序，将协议转化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借助《承认及执行外国仲

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或《海牙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公约》（简称《海牙判决公约》）承
认与执行。② 值此背景下，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意图拟定一部保障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可执行性的多边公约，《新加坡

调解公约》应运而生。
鉴于《纽约公约》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成功实践，《新加坡调解公约》效仿了《纽约公约》的框架结构、

规则构建等内容。 截至目前，《纽约公约》拥有 １７２ 个缔约方，覆盖了全球近乎所有主要的经济体。③ 《纽约

公约》的成功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订立提供了关键的镜鉴，后者遂尝试将前者的模式移植到国际调解领

域。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调解公约》中所指的“调解”与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概念稍有偏差。 《新加坡调解

公约》适用范围限于具有国际性的、调解所产生的、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明确

排斥“经由法院批准或者系在法院相关程序过程中订立的协议”以及“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

议”的适用。④ 原因在于上述情形还会涉及诉讼和仲裁规则，若《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其纳入适用范围，则不

仅会增加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难度，亦可能使《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纽约公约》等其他国际公约产生冲

突。⑤ 因此，《新加坡调解公约》采用了狭义的定义进路，仅指经独立的调解程序达成的协议，中国实践中基

于法院调解所产生的调解协议，以及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并非公约的救济依据。

（二）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晚近发展

在国内商事调解的视域下，双方当事人调解协议的执行性有赖于司法确认程序的保障。 中国司法确认

程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改革的产物，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

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并于 ２０１１ 年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简称《人民调解

法》）中得以固定。⑥ 当事方如遇对方拒绝履行义务，可就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⑦ 协

议一旦经由司法确认，当事方即可依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确保权利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２０１２ 年修正）将司法确认作为特别程序纳入修订范围，并明确了程序审查标

准，以及所涵盖的纠纷类型。⑧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司法纠纷解决需求，近年来国家作出了诸多司法改革的努力。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全国 １５ 个省（区、市）的 ２０ 个城市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司法确认

是此次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⑨ 根据公开数据，全国各试点法院对诉前委派调解的运用致使纠纷诉前化解

率达 ３２％，确认有效率达 ９７％。 为固化前述改革成果，《民事诉讼法》（２０２１ 年修正）进一步明确了司法确认

的适用范围以及管辖法院。 ２０２３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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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以期进一步强化诉调对接，保障调解工作的展开。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内也有多家机构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平台成立了诸多专门化

的商事调解中心，在实际运作中调解程序与机构的独立价值也正逐渐得以彰显。① 同时，中国亦积极探索司

法确认程序于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可适用性。 例如，２０１８ 年《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和机构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为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

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出具的调解书，可以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经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对
此，诸多试点法院探索扩展受案范围，受理了多起国际商事调解协议适用司法确认程序的案件。②

二、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则张力

虽然各国社会实际、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及对内公共政策千差万别，但伴随着国际经贸交往日趋广泛化

和相关化，国际商事规则正朝着协调统一的方向发展，各国国内商事制度也呈现与国际多边规则趋同化的倾

向。 《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为各国提供关于跨境执行调解协议的参照标准，③而无意于调整商事主体间的

实体权利纠纷。 司法确认的非讼属性也要求当法院面对当事方的申请时一般不涉及民事争议的审理。 从程

序的外观来看，司法确认与《新加坡调解公约》都旨在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这构成了司法确认与《新
加坡调解公约》并轨的大前提。 然而，二者各具系统独立性，功能实现的过程也存在诸多差异。

（一）执行程序适用范围的差异

１．司法确认程序仅适用于经机构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

《民事诉讼法》（２０１２ 年修正）规定，只有经人民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方有资格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

申请。 ２０１６ 年，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改革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将法院特邀调解纳入了司法确认的适用范畴，
适当扩宽了程序的适用空间。④ 但总体而言，彼时中国司法确认程序的发起条件较为苛刻，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国内调解的发展。 受益于民事程序繁简分流改革，《民事诉讼法》（２０２３ 年修正）将适用司法确认程序的

资格限制由人民调解与特邀调解扩展至所有的机构调解，其第 ２０５ 条规定，“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

成调解协议”都可申请司法确认。 相比之下，《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覆盖范围十分宽泛。 鉴于世界绝大多数

法域并不区分国际和国内商事调解，对二者规制以相同的执行程序。 因此，为避免对成员国国内制度进行干

涉，《新加坡调解公约》专注于解决执行过程中涉及的跨境问题，而不是调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⑤ 公约仅在

第 ２ 条对调解达成的形式要件作出规定，即必须是“由一名或者几名第三人协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

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 换言之，不论是机构调解还是临时调解，都属

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２．《新加坡调解公约》专注于调整商事领域的调解协议

一直以来，中国将人民调解视为基层治理中的一项公共司法产品，重点在于化解基层社会的基础民事、
家事纠纷，近年来也总结、形成了“枫桥经验”等成熟的基层治理模式。 然而，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基
层原有的“熟人社会”正经历着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人们之间的自然关系更多是通过有目的的合同来建

立。⑥ 在此背景下，中国商事调解也开启了专业化的建设之路，可调纠纷范围也相应有所扩展。 相应地，中
国司法确认涵盖了绝大多数的民商事纠纷，仅无权受理涉知识产权及物权的确权纠纷。⑦ 《新加坡调解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此类专门化的商事调解中心包括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等。
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等相继受理了多起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

司法确认案件。 参见《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典型案例》，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ｂｊ４ｚｙ．ｂｊ⁃
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ｉｄ ／ ６５５４７５０．ｓｈｔｍｌ；《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创新跨境商事争议多元解纷体系》，载广东法院网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ｄｃｏｕｒ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ｓｉｆａｇａｉｇｅ ／ ｇａｉｇｅａｎｌｉ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ｏｓｔ＿１０４６５９９．ｈｔｍｌ。

Ｙｖｏｎｎｅ Ｇｕｏ，Ｆｒｏｍ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１：２１７，ｐ．２１８（２０２０）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第 １９ 条。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Ｉ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Ｓｉｘｔｙ⁃Ｔｈｉｒｄ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Ｖｉｅｎｎａ，７⁃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ｅｎ ／ Ａ ／ ＣＮ．９ ／ ８６１．
参见［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第 ２ 版），彭小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１８⁃１２９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３５５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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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则专注于商事领域的争议，将当事人为个人、家庭或者家居目的进行交易所产生的争议，以及有关身份

权、劳动权争议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以外。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负面清单”式的列举并未排除投资

者与东道国和解协议的适用。②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起草工作组亦指出：“如果文书适用于商事和解协议，
而政府实体与投资者之间的和解协议根据适用的法律被视为具有商业性质，则该协议应属于文书的范

围。”③因此，投资者与东道国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也符合《新加坡调解公约》中的商事性要求。
（二）调解协议审查方式的不同

《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原则＋有限例外”的方式，搭建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框架，并将协议不

予救济的例外情形分为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 相比之下，中国尚未承认调解协议的自始执行力，对调解协议

的实质审查亦全部由法院依职权而发起。
１．《新加坡调解公约》原则性地赋予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以执行力

《新加坡调解公约》效仿了《纽约公约》的整体框架，在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本公约每一当事方应当按照

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本公约规定的条件执行和解协议”，即原则性地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 这样

的规制路径有助于提高跨境争议和解的终局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事人在其他法域提起重复诉讼的

可能性。 相较之下，《意见》虽强调了调解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调解协议依旧需

要经过司法确认方得以强制执行，这实质上仍是对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的否认。④

《新加坡调解公约》建立起了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直接执行机制，但没有因此而限制、剥夺缔约国对协

议审查的权力。 不同的是，公约将法院置于相对被动审查的角色，对绝大多数拒绝予以救济的条件设置了前

提条件。 只要调解协议不违反当事国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共政策，法官只能在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对协

议内容予以主动审查。 而在中国司法确认程序中，法院承担了更多能动审查的责任，需要依职权对当事人意

思自治的真实性等情况进行主动审查。⑤

２．《新加坡调解公约》通过有限式列举明确了协议拒绝准予救济的情形

在确立直接赋予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原则的基础上，《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５ 条采取有限式列举的

方式，明确限定了缔约国不予救济的例外情形。 公约将法院的审查分为主动发起与被动发起两种情形，并将

更多情形归于被动审查的范畴。 具体而言，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发起审查的情形包括：协议内容不清或无法履

行、调解过程不正当等。 法院依职权对调解协议审查的范畴仅限协议涉嫌违反缔约国公共政策或法律强制

性规定。 此种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的分类方式，不仅充分尊重了当事人间基于意思自治的自我权利处分，同
时能够便于执行机关以简单、高效的方式对拒绝救济的情况进行核实，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审查负担。

但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５ 条亦存在局限之处。 公约并没有对调解员违反调解准则、违反披露义务

的限度等作出具体解释，这仍有待于各国结合域外及本土司法实践对上述情形予以细化和界定。 相比之下，
中国将所有不予救济的理由都列入了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畴，具体包括损害公共及他人利益、违背公序良

俗、违背自愿原则、内容不明确等情形。 同时，中国未采用封闭式的列举方式，而是留有了一定的灵活空间，
以防范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正当权利以及公共秩序带来的潜在风险。⑥

三、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对标《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困境审视

一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则制定与谈判，又作为首批缔约国签署了公约，可见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１ 条第 ２ 款。
参见黄子淋：《〈新加坡调解公约〉政府保留条款的适用问题及中国因应》，载《商事仲裁与调解》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３ 页。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Ｉ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Ｓｉｘｔｙ⁃Ｆｏｕ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１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ｅｎ ／ Ａ ／ ＣＮ．９ ／ ８６１．
《意见》指出：“支持具备条件、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的国内调解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 支持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

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充分发挥律师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作用，畅通调解服务渠道。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为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参与
国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出具的调解书，可以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经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 ７ 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多种情形，包括：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的；其他
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３５８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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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视商事调解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态度。 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能够向世界充分彰显中国“支
持多边主义、捍卫国际法治、践行市场经济、尊重商事自治的坚定立场”①。 然而，法律全球化固然重要，但规

则的构建亦应考虑本土国情及司法实践的现状。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司法确认规则差异的背后，是二者在

功能承载与司法文化等方面更深层次的分异。 在此背景下，如果激进地推行“同一制”，径直要求中国国际

国内调解适用同一的执行机制，恐将导致立法与国内实践语境的脱节。②

（一）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功能偏重不同

１．中国推广司法确认以消减法院审判压力为主要目标

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致力于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协调发展不同，中国更多强调调解等纠纷解决手段对

于诉讼的替代作用。 如今，“纠纷数量激增、种类日趋复杂，民事司法领域‘诉讼爆炸’的景象已是不争事

实。”③为克服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中国近年来着手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解纷机制。④ 因此，多元解纷的理念在

中国的兴起更多暗合了司法实务的需要。⑤ 为应对激增的纠纷，中国以法院为代表的实务部门或政法系统

在多元解纷改革中扮演着更加能动的角色，折射出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⑥ 受此理念的影响，中国遵循广义

的界定路径，将人民调解和法院委托调解都纳入改革的视野中并构成主要的表现形式。 调解相对于诉讼具

有附着性，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司法驱动色彩。
一方面，作为促进基层治理、维系基层秩序的制度性安排，中国现行的人民调解脱胎于中国古代传统文

化，⑦从其制度外观来看仍保留了传统的烙印。 这导致人民调解的运行甚至带有一定的公益性。 就消解的

纠纷性质而言，人民调解更多着眼于处理民间的简易家事纠纷，这与国际商事调解所致力于消解的高度专业

化的商事纠纷相去甚远。⑧

另一方面，民事程序繁简分流改革促使法院委托调解得以充分发展，其虽极大缓解了司法审判的压力，
但淡化了调解作为独立纠纷解决手段的地位和作用。 委托调解通常被认为是法院司法与社会权力的融合交

汇点，其性质也由此显得错综和多元。 “法院的授权是调解人组织进行调解活动的前提，而当事人的委托则

是调解启动的实质性要件。 正因为如此，一些法院附设调解往往兼有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的性质，并可在

诉讼程序内外进行转换。”⑨以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法院试点情况为例，在民事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背景下，
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法院通过诉前委派调解纠纷 ９３ ５６７ 件，成功化解纠纷 ２９ ４６６ 件，诉中委托调解成

功化解纠纷 ６ ３２８ 件，同比分别上升 ６２．６５％、５３．２９％、９．３９％。 ２０２１ 年又环比分别上升 ５８．２６％、６４．８０％、
１１７．１６％。以法院为主导的司法改革致使调解数量大幅增长，映射出法院在委托调解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强大

推动力。
司法驱动式的调解实践构成了中国司法确认程序设计的语境前提，多元解纷改革赋予调解的功能定位

也被后者所承袭。 目前，中国推广司法确认的首要目标即在于消减法院的审判压力。 法院对调解的助推反

映在司法程序层面，２０２０ 年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法院接受司法确认申请 ８ ６５２ 件、受理 ８ ５１７ 件，同比分别上

升 １３４．０３％、１１７．２１％；２０２１ 年又环比分别上升 ３４．０２％、３２．６２％。 四川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院）采用驻院特邀调解员的方式，并将其纳入到速裁团队中运行，协助办理司法确认的部分程序性工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孙南翔：《〈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中国的批准与实施》，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７ 页。
参见宋连斌、胥燕然：《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２９ 页。
左卫民：《通过诉前调解控制“诉讼爆炸”———区域经验的实证研究》，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９０ 页。
中国已相继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

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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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ｐ．３３（２０１７）．

参见范愉：《调解年与调解运动》，载《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 页。
Ｊｏｈｎ Ｓ Ｍ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７：７５，ｐ．７６（２００９） ．
参见刘家良：《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实效化》，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２ 页。
范愉：《委托调解比较研究———兼论先行调解》，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 页。
相关数据由笔者实地调研所得。 四川省成都市是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２０２０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７ ７１６．７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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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效果来看，上述改革措施客观上扩宽了解纷渠道，有助于“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

道”。① 但是，法院委托调解的作用和实践的过分凸显，势必会淡化调解作为独立纠纷手段的地位和作用，弱
化市场对独立适用调解的意向，不利于调解的市场化独立发展。

２．《新加坡调解公约》致力于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协调发展

国际商事主体间的纠纷一般是以跨国合同等关系为先决条件，此种关系又以现实性为主要因素，因此，
现实性冲突的化解构成了当今各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功能承载。 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商事主体的趋利倾向

惯常表现为对社会生产资料、生产力和财富的追求。 面对相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各主体的趋利行为势必会产

生交集并引发抵触，这便会衍生出现实性冲突。 针对双方已然发生的争议，如无法借助内部往来消解，当事

人往往会倾向于召集第三方寻求帮助。 尽管各国文化和制度各异，但该模式构成了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的普

遍选择。② 同作为第三方介入的纠纷解决模式，国际商事调解能够与仲裁与诉讼一样具有化解当事人现实

性冲突的功能。
因此，相同的现实功能致使国际商事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新加坡调解公约》

便致力于提升调解程序的适用性。 现实性冲突化解的目的在于达到预期的结果，而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是

当事人获得该目标的手段。 因此，现实性冲突的化解存在着手段上的功能替代途径，③即主体在各纠纷解决

方式间选择的可能性。 在国际商事领域，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多元商事主体对全球贸易的参与形成了

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国际商事纠纷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深度化的趋势，多元解纷的现实需求为调解、仲裁

与诉讼厘定了竞争的语境。 不仅如此，作为当今首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已无法完全满足国际商事主体的

需求，这为调解和诉讼的发展提供了可期的发展空间。④ 为优化市场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

的国家积极打造专门化的国际商事法庭（法院），⑤再造涉外民商事诉讼程序。 同样，国际商事调解也亟需回

应国际社会的多元解纷需求，提升程序适用性。
对国际商事主体而言，调解程序的适用性评价不仅取决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在于既有局限性的克

服。 执行乃法律之终局及果实，冲突的实质消解在于权利的实现。 国际商事仲裁正是凭借《纽约公约》以及

缔约国司法的力量赋予了裁决以强制执行力，进而得到了各国当事人的青睐。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与《海
牙判决公约》也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缔约国司法裁判的执行困境。 相应地，《新加坡调解公约》力求克服国际

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障碍的底层逻辑即在于将调解视作一种独立手段，提升其竞争力以拓展化解冲突的功

能替代途径，即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⑥

（二）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功能差异的因由

功能承载的差异导致《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司法确认的设置呈现出不同的面相。 总体而言，《新加

坡调解公约》以成熟的商事调解市场为前提，具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司法确认则根植中国的司法实践语

境，服务于司法驱动的国内调解发展模式，彰显了程序的实践理性。
面对全球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司法管辖区在调解方面经验的参差不齐，ＵＮＣＩ⁃

ＴＲＡＬ 只能力求探寻各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规范的“最大公约数”，以确保公约的顺利出台与实践生命力。
因此，在公约的订立过程中，工作组明确表示将遵循“折中意见”的进路，为澄清这些案文的含义只作最低限

度的修改。⑦ 例如，工作组曾考虑是否扩展公约第 ３ 条第 ２ 款，以便包含当事人的母公司或股东位于不同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姜佩杉：《创新程序规则 优化流程机制 强化权利保障———聚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
告》，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第 ４ 版。

参见［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３ 页。
参见［美］Ｌ．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３４⁃４１ 页。
Ｋａｙ Ｍｉｔｕｓｃｈ ＆ Ｒｏｌ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ｚ，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１：

４６７，ｐ．４６８（２００５）．
Ｊａｎｅｔ Ｃ． Ｃｈｅｃｋｌｅｙ，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ｌａｔａｎ Ｍｅšｋｉ ＆ Ｉｖａｎａ Ｋｕｎｄａ，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Ｂａｌｋ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１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９，ｐ．３０．
多元化纠纷解决一般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程序或制度（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共同存在、相互协调所构成的纠纷

解决系统”。 参见范愉：《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８ 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ｅｎ ／ Ａ ／ ＣＮ．９ ／ ＷＧ．ＩＩ ／ Ｗ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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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情形。 从国际商事交易实践来看，该做法能够反映当前全球实务以及复杂的公司结构，然而，各国普遍

认为，要想就一种可为不同法域普遍接受的简单、明了的写法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文书应采用明确而客观

地标准以确定和解协议的“国际性”。① 《新加坡调解公约》则采用较为简单明了的定义方式，立足中立视

角，将双方营业地作为国际性的主要判定标准，并考虑主要的义务履行地的变化因素。② 同时，公约力求客

观地界定调解协议的国际性，禁止当事人对协议是否具有国际性加以选择。
虽然在公约订立过程中，工作组一直遵循着折中的路线，但在为各国提供执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参照标

准的目标驱使下，《新加坡调解公约》仍难免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色彩。③ 《新加坡调解公约》秉持着买者自

慎的理念，将个人选择看成一种基础。 公约倾向于假定调解人在参与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具有某种更公开的

地位，交易双方有能力照看好自己的利益。 调解人不能将解决方法强加给当事人，仅能够在双方当事人相继

提出主张之后进行衡量，纯化双方合意。④ 至于当事人间作出何种选择以及如何作出该种选择，公约在所不

问。 这有赖于各国商事调解法律以及司法行政对调解员、调解机构以及调解程序的管理，从而保证当事人自

由意志的实现。 可以说，在公约的起草过程中，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将世界看作由自由市场所创造的共同体，规则的

制定以成熟的商事调解市场为前提，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各国现实的实践环境。
一般而言，“最基础的社会价值乃至文化认同决定了纠纷的本质、恰当的纠纷状况回应方式以及合适的

救济途径。”⑤相比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理想化色彩，司法确认程序服务于中国司法驱动式的调解实践，其
规则设计具有一定的现实妥协性。 目前，中国仅有《人民调解法》与《民事诉讼法》的部分内容涉及对商事调

解的规范，关于调解的法律规范尚未完备。 首先，调解机构、调解员以及调解程序等方面的规范较为粗糙，有
待于细化。 关于可调范围、信息披露规则，以及调解与仲裁、司法的衔接等领域还有较多空白亟待填补。 其

次，现有规范无法适配商事调解的专业化需求。 以《人民调解法》中对于调解员选任资格的规定为例，为了

适应民间纠纷“事小、量多、面广、复杂、易反复多变（或突变）”的特点，⑥其第 １４ 条仅以“具有一定文化水

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为人民调解员遴选的业务条件。 此种“就低不就高”的调解员遴选条件无法适配

现代商事调解的专业化要求。
中国调解立法的不完备，加之实践的市场化与专业化水平欠缺造成了调解的监管压力后置于司法审查

环节。 商事调解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发挥有赖于必要的程序保障与专业人士的引导。 伴随着近年来经济的

不断发展，纠纷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这对调解员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在国内实践

中，调解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多仅限于“讨价还价”的水平，只关注赔偿金额的大小，辨法析理的能力较为欠

缺。 加之中国对调解过程监管规范的缺失，司法确认便充当了识别风险、保障当事人权益的最后也近乎唯一

的安全阀门。 这让法院承担了极大的审查压力，故而在司法确认环节，法官不得不对案件中发现的风险点予

以更为深入的实质审查，谨防虚假诉讼等情形的发生。 并且，因缺少类似庭审的程序保障，没有相关证据作

为支撑材料，法官在审查当事人的司法确认申请时，将比诉讼更难以查明案件事实。

四、中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渐进并轨发展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商事调解制度的肯定和鼓励使得商事调解的独特优势已不言自明，鉴于此，中国应

尽快在立法层面为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依据和保障。 对此，笔者建议暂采用“双轨制”的模

式，另行构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机制，为国内商事调解行业的发展争取缓冲，待调解产业成熟后再考

虑国际国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的统合并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Ｉ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Ｓｉｘｔｙ⁃Ｅｉｇｈ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５⁃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ｅｎ ／ Ａ ／ ＣＮ．９ ／ ９３４．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１ 条第 １ 款。
参见《新加坡调解公约》序言部分。
参见［美］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张生、李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 页。
［美］西蒙·罗伯茨、［英］彭文浩：《纠纷解决过程：ＡＤＲ 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刘哲玮、李佳佳、于春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版，第 １ 页。
参见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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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暂行构建“双轨制”商事调解协议司法审查模式

尽管在商事领域，国内制度的发展是走向与国际规则的趋同，但中国司法确认程序具有一定的实践理

性，服从于司法驱动的发展模式以及基础法律制度有待完善的国内现状。 在司法审判中，依法裁判的理念衍

生出严格的实体合法性要求；在调解模式中，由于调解结果是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形成的，对事实查明的要

求并不高，调解协议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案件事实引起的实体法律后果。① 在调解中，“第三方并不

会试图将从某些外部渊源获取的规则施加给纷争当事人，而是根据纷争当事人提出的观点和需求设计出一

种妥协的规则。”②实体法对调解结果约束的软化，致使调解的合法性标准因当事人的处分权而变得富有弹

性，在此背景下，制定相关规范来保障调解程序的正当性便显得更为重要。 《新加坡调解公约》仅就国际商

事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以及审查标准作出规定，关于调解的程序性规范尚有待于各缔约国的立法。
当前，中国只在部分文件中涉及了商事调解的部分规定，③暴露出调解立法有待完善，以及与国际经贸

争端解决机制发展相脱节的问题，由此导致了风险向司法审查环节集中。 因此，中国应当积极立法，填补该

领域的空白，对商事调解的发展加以规范、引导和监管。 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简称《仲
裁法》）所采用的“先双规并行，后渐进融合”的发展路径为中国商事调解立法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仲裁

法》（１９９４ 年）在涉外方面保证了与《纽约公约》的衔接，并考虑到中国现实情况，为本土仲裁实践留有必要

缓冲。 近年来，伴随着国内仲裁市场的成熟，司法部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

见稿）》第 １２ 条、第 ２７ 条即在采用“仲裁地”标准、取消国外机构在国内设立仲裁机构的限制等方面体现出

与国际接轨的立场，部分条款也在 ２０２４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草案）》中得到保留。 需要强调的

是，此处笔者所主张的双轨模式是针对中国调解现状的缓冲模式，不仅要积极立法，也要及时修法，以与国内

商事调解的发展同步，不能让规则反成为市场发展的阻碍。
（二）借助自贸区法院与国际商事法庭平台先行先试

在暂行构建国际与国内“双轨制”司法审查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可借助自贸区法院与国际商事法庭等平

台先行先试，早日实现国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并轨运行。 一方面，自贸区和自

贸港是中国制度型开放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点，具有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 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２１ 个自贸区

和 １ 个自贸港，集聚了专业的自贸区法院或法庭，并构筑了“一站式”的多元纠纷解决平台，具有开展《新加

坡调解公约》试行的基础条件和制度弹性。 其一，自贸区法院可基于先行先试的优势，参照中国仲裁司法审

查报核的实践，对自贸区内的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案件试行专属管辖。 对于拒绝执行的商事调解协议，自贸区

法院需逐级上报至中国国际商事法庭。 其二，应以国际商事交往的需求为导向，推动构建高标准的调解员认

证机制与调解员职业守则。 在认证机制上，调解对于调解员的要求较高，调解员的自身能力和诚信意识在调

解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④ 《人民调解法》第 ７ 条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定性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并不强调调解员的专业资质，这与国际商事争议的专业化需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⑤ 对此，可先在自贸区

范围内建立以调解员专业能力为核心的资格认证机制，通过引导和激励的方式建设并培养中国职业化的国

际商事调解人才队伍。 而在调解员职业守则上，现阶段，中国以特邀调解为抓手在社会上成立了很多专门的

调解机构。 各商事调解机构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准则要求，但各机构既有的调解员职业守则大多仅有道德

约束力，缺少实质性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此，自贸区法院可强化与行政司法机关的合作，通过信用评级等

方式加强对调解机构的监管。 通过保证调解员的独立性、明确调解员履行保密义务的方式，以调解员认证和

职业守则为手段，整合形成一体化的市场调解机制，加强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浩：《论调解不宜作为民事审判权的运作方式》，载《法律科学》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第 ７２ 页。
［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彭小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０７ 页。
相关文件包括《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改革的意见》。
Ｎａｄｊ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Ｓｈｏｕｙｕ Ｃｈｏｎｇ，Ｔｈ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９，ｐ．８０⁃１２５．
参见《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载《法治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第 ３ 版。
参见唐琼琼：《〈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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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具有服务全球的应有之义，①围绕国际商事“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法庭

可作出诸多有益尝试。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底，《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

（试行）》发布，该工作指引旨在优化线上“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并对当事人申请调解后的

程序和可能发生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 为应对上述变化，２０２４ 年 ３ 月，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随即升级了线上

“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 经由该平台，具有调解需求的当事人可以申请由国际商事调解机

构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进行调解，进一步提高了调解的便捷性和专业性。 在此基础上，中国国际法庭或可从

以下方面作出创新：其一，充分考虑国际商事主体对诉前调解程序中的司法文化的接受性。 在此意义上，中
国国际商事法庭对中国调解文化的宣传较程序本身的推广更具有优先级。 对此，可在现有法院特邀调解的

基础上，鼓励商事调解机构独立扩展案源。 其二，淡化司法驱动的色彩，保障调解于诉讼程序的相对独立性。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降低调解全环节尤其是后端司法执行程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通过费用杠杆促使纠纷

更多地流向调解。

（三）推进调解制度的国际化发展，孕育现代的调解理念

近年来，国内新建了诸多商事调解机构，为商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选择。 然而，相较于域外更为成

熟的纠纷解决市场，中国商事调解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公信力尚待提高。 发展调解的重要基础在于

当事人与社会的能动参与，使纠纷解决从对国家和法律的依赖转向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和协商自治。 因此，
调解制度的国际化发展意涵着调解的市场化改革。 在中国，当事人很少将调解作为独立纠纷解决程序的根

本原因在于公共治理空间的有限，既有纠纷解决的架构选择性地激励了对诉讼的“路径依赖”，却忽视或有

意回避了社会的自我组织空间。② 从功能来看，无论是作为独立纠纷解决程序的调解抑或是“调判”结合的

调解，都能够缓解司法体系承担的案件压力，进而达到中国纠纷多元化解决的改革效果。 同时，在民事诉讼

繁简分流视域下，规范司法审查程序、细化调解机构管理规范、优化特邀调解人员名册等改革举措也能够间

接促进商事调解的独立发展。 但是，过分凸显法院委托调解的作用和实践，势必会淡化调解作为独立纠纷解

决手段的地位和作用。
从各国调解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调解机构也多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方式。 因此，中国应当以签署《新加

坡调解公约》为契机，孕育现代化的调解理念，把调解推向市场，让调解组织在市场化运作中提升自我生长

和发展的能力，引导当事人正视并选择调解作为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加以适用。 这种市场化运作模式可以

促使调解组织健康发展，保持其长远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鉴于中国关于调解的过程监管制度尚未完备，导
致相关风险后置，法院对国内调解协议的审查方式应以监督为主。 而未来伴随中国市场化、专业化调解市场

的建立，司法审查标准应向国际规则靠拢，逐步减少司法干预，以鼓励、支持为主。

五、结语

伴随着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需求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统一化进程，《新加坡调解公

约》应运而生，其为各国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镜鉴。 相比之下，调解这一“东方经验”源自

中国本土的司法文化传统，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领域，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司

法确认机制在制度设计上的语境前提与价值偏重有所不同，导致二者在具体规则层面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张

力。 因此，中国应采取“两步走”的路径，先采用“双轨制”的模式，针对国际商事调解构建独立的执行机制，
待调解产业成熟后再考虑国内调解协议执行机制与国际的统合并轨。 不仅如此，如今法律的全球化与本土

化的对立融合已然是各国法治发展的重要关切所在。 作为调解大国，中国亟需审视自身的独特调解经验所

在，并探讨如何供给于国际社会。

①

②

参见林福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域下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功能承载与发展展望》，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
第 ２ 期，第 ２０３ 页。

参见姜峰：《法院“案多人少”与国家治道变革———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司法忧思》，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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